2022年度国资中心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常鼎财发〔2020〕6号《常德市鼎城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精神和要求，对常德市鼎城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区国资中心”）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根据绩效评价有关规定，形成本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人员构成
常德市鼎城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简称“区国资中心”）是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府直属管理的正科级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财务独立核算。纳入财政决算的是常德市鼎城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本级。
区国资中心2022年底人员编制数15人，实有在职职工11人，无离退休人员。
（二）单位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本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制度和办法并组织实施。

2.代表区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保障出资人权益，对区属国有企业进行监管。

3.代表区人民政府，对全区行政企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资产及城市公用无形资产进行统一监管。
　  4.承办区委、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财务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2年度，国资中心年终决算总收入29611.76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结余2872.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收入23076.3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230万元，其他收入决算收入432.6万元。

2022年度，国资中心年终决算总支出29611.7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支出68万元，教育支出450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32万元，节能环保支出404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8934.43万元，农林水支出1675.68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6985.67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34.8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754.8万元。
（二）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2年年初预算收入204.89万元。其中经费拨款166.17万元。
2022年预算支出204.8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6.17万元（工资福利支出158.76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7.0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4万元），项目支出38.72万元。
（三） “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2年，国资中心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九项规定和市委十项规定，建设节约型机关，规范公务接待，严控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有效压减了“三公”经费支出。2022年 “三公”经费预算数0.81万元，预算支出0.8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81万元。
三、部门绩效目标

（一）国资中心绩效总目标
整章建制，完善国资监管制度；开展了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切实保障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不流失，推动国资监管全覆盖；优化监管方式，全区经营性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加强资产发租管理，进行合同整治和规范化签订，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国企管理，完善考核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
（二）2022年度部门绩效目标
1、持续推进国有和集体资产清理整治。

2、继续推进经营性资产统一监管。
3.继续加强国企监管。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要求，我单位在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专人的基础上，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在实施部门整体绩效评价过程中，听取有关情况，检查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及时发现完成绩效目标中存在问题，逐一纠正和完善，形成评价结论。
五、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鼎城区国资中心2022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进行综合评分，2022年度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8分， 评价结果为“优”（评分情况详见附件）。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持续推进国有和集体资产清理整治。重大推进了清理整治重点难点问题整改，成立专班，按照“一宗一策、一策一议”原则，逐一下到各责任单位，一对一开展整改指导与督导。
2、继续推进经营性资产统一监管。积极推进了行政事业单位到期资产的统一监管工作，接管了20多家单位的经营性资产几百宗，实现年租金收入近300万元。
3.继续加强国企监管。完成了区属监管国企2021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并兑现了负责人年薪。继续跟进企业债务资金管理和自主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审核，并督导企业资产注入工作。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属国企管理方面，三家平台公司都存在资产体量偏小、信用评级不高和债务基数大等问题，平台进行市场化转型难度较大。

2.经营性资产统一监管方面，一是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存量闲置资产处置市场不景气；二是实体经济下滑，导致经营性资产出现闲置现象；三是国资和财政权责有待进一步厘清。
八、有关建议

1.全力推进区属平台公司和部分国有企业整合转型工作，构建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扩大企业资产规模，完成企业信用等级评定。
2.管住、管好国有经营性资产，全面完成清理整治难点问题的销号工作，完善管理体系，继续加大资产盘活力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填报单位：鼎城区国资中心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2年实际

在职人数
	控制率

	
	　15
	　11
	　73.33%

	经费控制情况
	2021年决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0.9　
	5.41　
	4.81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0
	4.6　
	4　

	       其中：公车购置
	0　
	　0
	　0

	             公车运行维护
	0　
	　4.6
	　4

	   2.出国经费
	0　
	0　
	0　

	   3.公务接待
	　0.9
	0.81　
	0.81　

	项目支出
	72.57　
	40　
	48.72　

	    1.业务工作专项
	36.95　
	0　
	0　

	    2.运行维护专项
	35.42　
	40　
	48.72　

	    3.财政专户
	0.2　
	0　
	0　

	公用经费
	5.46　
	6.2
	9.89　

	    1.办公经费
	0.14　
	0.5　
	0.25　

	    2.水电费
	0　
	0.5　
	0.8　

	    3.差旅费
	0
	0.5
	0.15

	    4.印刷费
	0.03
	0.5
	0.04

	    5.咨询费
	0
	0
	0.25

	    6.邮电费
	0
	0
	0.56

	    7.维修费
	0
	0.5
	0.08

	    8.专用燃料费
	2.5
	0
	0.13

	    9.劳务费
	0
	2
	1.02

	   10.工会经费
	0
	0
	5.12

	   11.租赁费
	1.08
	0
	0

	   12.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41
	1.7
	1.49

	政府采购金额
	——
	4.6　
	4　

	部门整体支出预算调整 
	——
	29611.76　
	29611.76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2年完工项目）
	批复

规模
(㎡)
	实际规模(㎡)
	规模

控制率

	
	　0
	　0
	　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过紧日子”十项措施开展本单位财务工作。　
	
	
	预算

投资

(万元)
	实际

投资

(万元)
	投资

概算

控制率

	
	
	
	
	0
	0
	0

	
	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过紧日子”十项措施开展本单位财务工作。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所有项目情况，包括业务工作项目、运行维护项目等；“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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